
有關食物及衛生局提出「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」之意見書 

 

致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 

 主席及各委員 

 

本人開設美容院 10多年，多年來我一直為顧客提供美容、美體、

化妝、美甲護理服務。從基本護膚、暗瘡、保濕、防皺、抗衰老、纖

體療程，我均運用不同的儀器配合產品皮膚深層，以增強療效。現時

行業普遍使用的 HiFu及纹綉我都有為客人做，甚至化妝、美甲均會加

入噴槍儀器作輔助，可說基本上所有療程均會使用美容儀器。 

這十幾年來我也不斷進修考取認可證書，提高技術以滿足客人的

需求。一直我都是把顧客的安全為大前提，嚴格遵守作為一個專業美

容師的守則。以往 10多年客人就是因為我能夠與時並進，非常滿意我

的服務，才使我能夠順利經營至今。 

但是近日有關食物及衛生局提出「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」之

意見書中，將所有美容儀器都界定為醫療儀器，我覺得這是對我們專

業的踐踏，我更不知道一旦建議被落實我今後應該何去何從？我原來

做的療程是否要被它推翻？我多年用努力考取的證書又有何用？客人

問我原來一直使用的儀器是有問題的？你教我如何回答？本人只是一

個平凡的美容師，一直勤奮進取，務實工作，我不能接受政府強制剝

奪我使用美容儀器的權利，更對政府對我們多年考取的專業資格否定

標示十分遺憾！ 

在此，我強烈要求，政府重新制定建議書的內容，並承認我們多

年的經驗及專業資歷！ 

以上意見，謹呈主席及各委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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